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盘路政许（2023）证字005号

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:

你于 2023年5月19日提出在盘龙区坝街道龙泉线（龙欣路）17号的茨坝园区一号大门一直未按规划位置打开。为保证园区的安全，现需打开园区一号大门用于园区车辆及人员的出入，现园区一号大门的围墙外有10棵行道树阻挡了大门的通行，需对行道树进行移植，使一号大门可以通行，以保证园区的车辆出入及人员安全的审批申请。

经审查，你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条件、标准，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决定准予交通行政许可，准予你依法从事下列活动：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在盘龙区坝街道龙泉线（龙欣路）17号的茨坝园区一号大门处对10棵行道树进行移植的行政许可。
施工期限：2023年5月23日起至2023年6月11日止，共20天。
本机关将在作出本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你颁发、送达《交通行政许可证》 证件。

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5月19日

